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8號

原      告  劉昱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常照倫律師

複代理人    劉啟光 

被      告  劉信保    住彰化縣○○鄉○○村○○路0段00巷 

                         00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管理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祭祀公業劉高（下稱系爭公業）之原管理人劉永晴於民國

110年12月27日死亡，原告為劉永晴之子，兩造均為系爭公

業之派下員，於原管理人劉永晴死亡後，系爭公業相關祭祀

業務均已停止運作，且未召開任何派下權人會議。詎被告未

經全體派下員同意，於112年8月7日自行製作系爭公業「繼

承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繼承變動後派下現員名冊」

等資料，逕向彰化縣員林市公所（下稱員林市公所）辦理系

爭公業派下現員變更登記，且未循派下員大會，即以不詳方

式自任系爭公業新任管理人，並於112年10月30日以員林南

門郵局第181號存證信函對原告表示「…本公業已重新選任

管理人劉信保，且經員林市公所核准備查在案…」等語，經

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委任律師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644號存

證信函表示異議，並限期請被告提出相關選任文件，均未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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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理，被告取得系爭公業管理人之資格顯有疑義。又雖被告

抗辯其係依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經過半數派下員書面

同意，然該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意」方式，參酌祭祀公

業條例之章程（規約）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

見系爭公業規約第7、9條規定應係漏載「大會」2字，被告

以書面選任，顯不符規約。因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

選任，選任程序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

爰訴請確認如聲明所示等語。

二、並聲明：確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

貳、被告答辯：

一、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就管理人之選任已明確規定「本公業設

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

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

權益時，可隨時改選。」，即系爭公業之管理人由派下員過

半數之同意選任之，並不以召開派下員大會為必要。依系爭

公業原管理人劉永晴於80年4月24日製作申報之派下員名冊

所示，系爭公業派下員原為劉德水等14人，嗣因部分派下員

死亡，經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8條規定，向員林市公所申請派

下員繼承變動公告，變動後派下員合計20人，並經公所以

112年9月20日員市民字第1120032844號函准予備查在案。因

系爭公業原管理人於110年12月27日死亡，被告經系爭公業

派下員11人同意，選任為管理人，已超過系爭公業派下現員

20人之半數，並經員林市公所准予備查在案，則被告擔任系

爭公業管理人自無不合，原告請求要無理由等語。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

卷第111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此部分並有相關證

據資料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一、祭祀公業劉高（即系爭公業）之原管理人劉永晴前於110年

12月27日死亡（原證1，本院卷第23頁），原告為劉永晴之

子，兩造現均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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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共

20人。

三、除被證三外，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備查事項，有異議

者，應逕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3

項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

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

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

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任為系爭公業管理人，已侵

害系爭公業之管理及原告派下權益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

以前詞置辯。則參照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

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

    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

    ，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兩造不爭執為真

正之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

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

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

選。」等語，有系爭公業規約在卷足稽（本院卷第37-38

頁）。則依祭祀公業條例上開規定，系爭公業既已訂立系爭

規約，其管理人之產生方式自應優先適用系爭規約之規定。

三、原告雖主張參考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本規約經派下員

過半數同意並報經民政機關備案後施行，修改時亦同」，並

參照祭祀公業條例第30條、第33條第1項規定「祭祀公業法

人派下員大會每年至少定期召開一次，議決下列事項：一、

章程之訂定及變更。…」、「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

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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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二分之一以

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

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則祭祀公業條例之章程（規

約）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見系爭公業規約第

7、9條規定係漏載「大會」2字等語。惟查，系爭公業規約

第7條為管理人之選任與第9條為規約之訂立、變更，二者規

範目的顯不相同，縱認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係漏載「大

會」2字，亦不足以推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亦應係漏載「大

會」2字。而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既明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

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

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

可隨時改選。」等語，並未明定管理人之選任，應經派下員

「大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又該規約業經主管機關審查後

認無違誤而准予備查；況依該條規定，系爭公業管理人並無

任期限制，管理人如有不勝任職責致損害公業之名譽或權益

時，可隨時改選，原告如認符合改選情事，自可依該條規定

隨時改選；且原告如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有修改為須經

「派下員大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之必要，亦應循修改規約

方式處理。是祭祀公業條例既未明定管理委員或管理人須經

召開派下員大會始得選任，基於權利分立原則，本院亦難強

行干預認定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已屬違法。

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

意」方式，顯無從以「書面同意」方式選任等語。惟系爭公

業規約第7條規定「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既未排

除以書面作為同意方式，且以書面同意方式，亦有留存書面

以為查考避免爭議之好處，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

五、查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

共20人，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業經派下員11人之同意選

任為管理人，此有員林市公所民國113年8月5日員市民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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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025943號函覆本院之系爭公業該次選任管理人之選任管

理人同意書等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3-102頁）。又出具

該選任管理人同意書之證人即派下員劉全山、劉明湖、劉志

誠、劉裕賢、劉權龍、劉宜昌、劉登揚、劉雯粧（原名劉宜

蓁）、劉于溱、劉江寶於本院113年10月1日審理時到庭亦證

述：上開選任管理人同意書確為其等同意簽立所出具，其等

明確知悉簽認該同意書之目的係為選任被告為系爭公業管理

人，且目前其等亦同意由被告擔任系爭公業管理人等語綦詳

（本院卷第169-175頁）。足認本件原告確已依系爭公業規

約第7條規定，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為系爭公業管理

人，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選任，選任程序

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等語，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從而原告訴請本院確

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

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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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8號
原      告  劉昱宏  




訴訟代理人  常照倫律師
複代理人    劉啟光  
被      告  劉信保    住彰化縣○○鄉○○村○○路0段00巷                           00號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管理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祭祀公業劉高（下稱系爭公業）之原管理人劉永晴於民國110年12月27日死亡，原告為劉永晴之子，兩造均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於原管理人劉永晴死亡後，系爭公業相關祭祀業務均已停止運作，且未召開任何派下權人會議。詎被告未經全體派下員同意，於112年8月7日自行製作系爭公業「繼承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繼承變動後派下現員名冊」等資料，逕向彰化縣員林市公所（下稱員林市公所）辦理系爭公業派下現員變更登記，且未循派下員大會，即以不詳方式自任系爭公業新任管理人，並於112年10月30日以員林南門郵局第181號存證信函對原告表示「…本公業已重新選任管理人劉信保，且經員林市公所核准備查在案…」等語，經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委任律師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644號存證信函表示異議，並限期請被告提出相關選任文件，均未獲置理，被告取得系爭公業管理人之資格顯有疑義。又雖被告抗辯其係依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經過半數派下員書面同意，然該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意」方式，參酌祭祀公業條例之章程（規約）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見系爭公業規約第7、9條規定應係漏載「大會」2字，被告以書面選任，顯不符規約。因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選任，選任程序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爰訴請確認如聲明所示等語。
二、並聲明：確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
貳、被告答辯：
一、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就管理人之選任已明確規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即系爭公業之管理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之，並不以召開派下員大會為必要。依系爭公業原管理人劉永晴於80年4月24日製作申報之派下員名冊所示，系爭公業派下員原為劉德水等14人，嗣因部分派下員死亡，經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8條規定，向員林市公所申請派下員繼承變動公告，變動後派下員合計20人，並經公所以112年9月20日員市民字第1120032844號函准予備查在案。因系爭公業原管理人於110年12月27日死亡，被告經系爭公業派下員11人同意，選任為管理人，已超過系爭公業派下現員20人之半數，並經員林市公所准予備查在案，則被告擔任系爭公業管理人自無不合，原告請求要無理由等語。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111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此部分並有相關證據資料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一、祭祀公業劉高（即系爭公業）之原管理人劉永晴前於110年12月27日死亡（原證1，本院卷第23頁），原告為劉永晴之子，兩造現均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
二、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共20人。
三、除被證三外，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備查事項，有異議者，應逕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任為系爭公業管理人，已侵害系爭公業之管理及原告派下權益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則參照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
    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
    ，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兩造不爭執為真正之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等語，有系爭公業規約在卷足稽（本院卷第37-38頁）。則依祭祀公業條例上開規定，系爭公業既已訂立系爭規約，其管理人之產生方式自應優先適用系爭規約之規定。
三、原告雖主張參考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本規約經派下員過半數同意並報經民政機關備案後施行，修改時亦同」，並參照祭祀公業條例第30條、第33條第1項規定「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每年至少定期召開一次，議決下列事項：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二分之一以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則祭祀公業條例之章程（規約）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見系爭公業規約第7、9條規定係漏載「大會」2字等語。惟查，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為管理人之選任與第9條為規約之訂立、變更，二者規範目的顯不相同，縱認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係漏載「大會」2字，亦不足以推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亦應係漏載「大會」2字。而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既明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等語，並未明定管理人之選任，應經派下員「大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又該規約業經主管機關審查後認無違誤而准予備查；況依該條規定，系爭公業管理人並無任期限制，管理人如有不勝任職責致損害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原告如認符合改選情事，自可依該條規定隨時改選；且原告如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有修改為須經「派下員大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之必要，亦應循修改規約方式處理。是祭祀公業條例既未明定管理委員或管理人須經召開派下員大會始得選任，基於權利分立原則，本院亦難強行干預認定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已屬違法。
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意」方式，顯無從以「書面同意」方式選任等語。惟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既未排除以書面作為同意方式，且以書面同意方式，亦有留存書面以為查考避免爭議之好處，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
五、查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共20人，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業經派下員11人之同意選任為管理人，此有員林市公所民國113年8月5日員市民字第1130025943號函覆本院之系爭公業該次選任管理人之選任管理人同意書等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3-102頁）。又出具該選任管理人同意書之證人即派下員劉全山、劉明湖、劉志誠、劉裕賢、劉權龍、劉宜昌、劉登揚、劉雯粧（原名劉宜蓁）、劉于溱、劉江寶於本院113年10月1日審理時到庭亦證述：上開選任管理人同意書確為其等同意簽立所出具，其等明確知悉簽認該同意書之目的係為選任被告為系爭公業管理人，且目前其等亦同意由被告擔任系爭公業管理人等語綦詳（本院卷第169-175頁）。足認本件原告確已依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為系爭公業管理人，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選任，選任程序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等語，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從而原告訴請本院確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8號
原      告  劉昱宏  


訴訟代理人  常照倫律師
複代理人    劉啟光  
被      告  劉信保    住彰化縣○○鄉○○村○○路0段00巷                           00號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管理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祭祀公業劉高（下稱系爭公業）之原管理人劉永晴於民國11
    0年12月27日死亡，原告為劉永晴之子，兩造均為系爭公業
    之派下員，於原管理人劉永晴死亡後，系爭公業相關祭祀業
    務均已停止運作，且未召開任何派下權人會議。詎被告未經
    全體派下員同意，於112年8月7日自行製作系爭公業「繼承
    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繼承變動後派下現員名冊」等
    資料，逕向彰化縣員林市公所（下稱員林市公所）辦理系爭
    公業派下現員變更登記，且未循派下員大會，即以不詳方式
    自任系爭公業新任管理人，並於112年10月30日以員林南門
    郵局第181號存證信函對原告表示「…本公業已重新選任管理
    人劉信保，且經員林市公所核准備查在案…」等語，經原告
    於112年11月17日委任律師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644號存證信
    函表示異議，並限期請被告提出相關選任文件，均未獲置理
    ，被告取得系爭公業管理人之資格顯有疑義。又雖被告抗辯
    其係依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經過半數派下員書面同意
    ，然該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意」方式，參酌祭祀公業條
    例之章程（規約）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見系
    爭公業規約第7、9條規定應係漏載「大會」2字，被告以書
    面選任，顯不符規約。因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選任
    ，選任程序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爰訴
    請確認如聲明所示等語。
二、並聲明：確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
貳、被告答辯：
一、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就管理人之選任已明確規定「本公業設
    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
    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
    權益時，可隨時改選。」，即系爭公業之管理人由派下員過
    半數之同意選任之，並不以召開派下員大會為必要。依系爭
    公業原管理人劉永晴於80年4月24日製作申報之派下員名冊
    所示，系爭公業派下員原為劉德水等14人，嗣因部分派下員
    死亡，經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8條規定，向員林市公所申請派
    下員繼承變動公告，變動後派下員合計20人，並經公所以11
    2年9月20日員市民字第1120032844號函准予備查在案。因系
    爭公業原管理人於110年12月27日死亡，被告經系爭公業派
    下員11人同意，選任為管理人，已超過系爭公業派下現員20
    人之半數，並經員林市公所准予備查在案，則被告擔任系爭
    公業管理人自無不合，原告請求要無理由等語。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
    卷第111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此部分並有相關證
    據資料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一、祭祀公業劉高（即系爭公業）之原管理人劉永晴前於110年12月27
    日死亡（原證1，本院卷第23頁），原告為劉永晴之子，兩造現
    均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
二、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共
    20人。
三、除被證三外，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備查事項，有異議者
    ，應逕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3項
    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
    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
    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
    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任為系爭公業管理人，已侵害系
    爭公業之管理及原告派下權益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
    詞置辯。則參照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
    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
    ，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兩造不爭執為真
    正之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
    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
    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
    選。」等語，有系爭公業規約在卷足稽（本院卷第37-38頁
    ）。則依祭祀公業條例上開規定，系爭公業既已訂立系爭規
    約，其管理人之產生方式自應優先適用系爭規約之規定。
三、原告雖主張參考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本規約經派下員
    過半數同意並報經民政機關備案後施行，修改時亦同」，並
    參照祭祀公業條例第30條、第33條第1項規定「祭祀公業法
    人派下員大會每年至少定期召開一次，議決下列事項：一、
    章程之訂定及變更。…」、「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
    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二分之一以
    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
    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一
    、章程之訂定及變更。…」則祭祀公業條例之章程（規約）
    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見系爭公業規約第7、9
    條規定係漏載「大會」2字等語。惟查，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
    為管理人之選任與第9條為規約之訂立、變更，二者規範目
    的顯不相同，縱認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係漏載「大會」2
    字，亦不足以推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亦應係漏載「大會」2
    字。而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既明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
    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
    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
    時改選。」等語，並未明定管理人之選任，應經派下員「大
    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又該規約業經主管機關審查後認無
    違誤而准予備查；況依該條規定，系爭公業管理人並無任期
    限制，管理人如有不勝任職責致損害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
    可隨時改選，原告如認符合改選情事，自可依該條規定隨時
    改選；且原告如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有修改為須經「派下
    員大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之必要，亦應循修改規約方式處
    理。是祭祀公業條例既未明定管理委員或管理人須經召開派
    下員大會始得選任，基於權利分立原則，本院亦難強行干預
    認定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已屬違法。
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意
    」方式，顯無從以「書面同意」方式選任等語。惟系爭公業
    規約第7條規定「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既未排除
    以書面作為同意方式，且以書面同意方式，亦有留存書面以
    為查考避免爭議之好處，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
五、查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
    共20人，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業經派下員11人之同意選
    任為管理人，此有員林市公所民國113年8月5日員市民字第1
    130025943號函覆本院之系爭公業該次選任管理人之選任管
    理人同意書等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3-102頁）。又出具
    該選任管理人同意書之證人即派下員劉全山、劉明湖、劉志
    誠、劉裕賢、劉權龍、劉宜昌、劉登揚、劉雯粧（原名劉宜
    蓁）、劉于溱、劉江寶於本院113年10月1日審理時到庭亦證
    述：上開選任管理人同意書確為其等同意簽立所出具，其等
    明確知悉簽認該同意書之目的係為選任被告為系爭公業管理
    人，且目前其等亦同意由被告擔任系爭公業管理人等語綦詳
    （本院卷第169-175頁）。足認本件原告確已依系爭公業規
    約第7條規定，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為系爭公業管理
    人，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選任，選任程序
    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等語，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從而原告訴請本院確
    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
    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441
    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8號
原      告  劉昱宏  


訴訟代理人  常照倫律師
複代理人    劉啟光  
被      告  劉信保    住彰化縣○○鄉○○村○○路0段00巷                           00號

訴訟代理人  朱坤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管理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祭祀公業劉高（下稱系爭公業）之原管理人劉永晴於民國110年12月27日死亡，原告為劉永晴之子，兩造均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於原管理人劉永晴死亡後，系爭公業相關祭祀業務均已停止運作，且未召開任何派下權人會議。詎被告未經全體派下員同意，於112年8月7日自行製作系爭公業「繼承變動後派下全員系統表」、「繼承變動後派下現員名冊」等資料，逕向彰化縣員林市公所（下稱員林市公所）辦理系爭公業派下現員變更登記，且未循派下員大會，即以不詳方式自任系爭公業新任管理人，並於112年10月30日以員林南門郵局第181號存證信函對原告表示「…本公業已重新選任管理人劉信保，且經員林市公所核准備查在案…」等語，經原告於112年11月17日委任律師以台中法院郵局第2644號存證信函表示異議，並限期請被告提出相關選任文件，均未獲置理，被告取得系爭公業管理人之資格顯有疑義。又雖被告抗辯其係依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經過半數派下員書面同意，然該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意」方式，參酌祭祀公業條例之章程（規約）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見系爭公業規約第7、9條規定應係漏載「大會」2字，被告以書面選任，顯不符規約。因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選任，選任程序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爰訴請確認如聲明所示等語。
二、並聲明：確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
貳、被告答辯：
一、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就管理人之選任已明確規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即系爭公業之管理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之，並不以召開派下員大會為必要。依系爭公業原管理人劉永晴於80年4月24日製作申報之派下員名冊所示，系爭公業派下員原為劉德水等14人，嗣因部分派下員死亡，經依祭祀公業條例第18條規定，向員林市公所申請派下員繼承變動公告，變動後派下員合計20人，並經公所以112年9月20日員市民字第1120032844號函准予備查在案。因系爭公業原管理人於110年12月27日死亡，被告經系爭公業派下員11人同意，選任為管理人，已超過系爭公業派下現員20人之半數，並經員林市公所准予備查在案，則被告擔任系爭公業管理人自無不合，原告請求要無理由等語。
二、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第111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此部分並有相關證據資料在卷可稽，堪信屬實）：
一、祭祀公業劉高（即系爭公業）之原管理人劉永晴前於110年12月27日死亡（原證1，本院卷第23頁），原告為劉永晴之子，兩造現均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
二、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共20人。
三、除被證三外，兩造所提證物形式上均為真正。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備查事項，有異議者，應逕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任為系爭公業管理人，已侵害系爭公業之管理及原告派下權益等語。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則參照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自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二、按祭祀公業管理人、監察人之選任及解任，除規約另有規定
    或經派下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外，應經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同意
    ，祭祀公業條例第16條第4項定有明文。又兩造不爭執為真正之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等語，有系爭公業規約在卷足稽（本院卷第37-38頁）。則依祭祀公業條例上開規定，系爭公業既已訂立系爭規約，其管理人之產生方式自應優先適用系爭規約之規定。
三、原告雖主張參考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本規約經派下員過半數同意並報經民政機關備案後施行，修改時亦同」，並參照祭祀公業條例第30條、第33條第1項規定「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每年至少定期召開一次，議決下列事項：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祭祀公業法人派下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二分之一以上書面之同意。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依前條規定取得同意書者，應取得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則祭祀公業條例之章程（規約）議定、變更既需派下員大會議決，可見系爭公業規約第7、9條規定係漏載「大會」2字等語。惟查，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為管理人之選任與第9條為規約之訂立、變更，二者規範目的顯不相同，縱認系爭公業規約第9條規定係漏載「大會」2字，亦不足以推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亦應係漏載「大會」2字。而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既明定「本公業設管理人壹人，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掌理本公業一切業務，管理人死亡或不勝任職責，致有損害本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等語，並未明定管理人之選任，應經派下員「大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又該規約業經主管機關審查後認無違誤而准予備查；況依該條規定，系爭公業管理人並無任期限制，管理人如有不勝任職責致損害公業之名譽或權益時，可隨時改選，原告如認符合改選情事，自可依該條規定隨時改選；且原告如認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有修改為須經「派下員大會」過半數之同意選任之必要，亦應循修改規約方式處理。是祭祀公業條例既未明定管理委員或管理人須經召開派下員大會始得選任，基於權利分立原則，本院亦難強行干預認定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已屬違法。
四、原告雖另主張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未明定可採行「書面同意」方式，顯無從以「書面同意」方式選任等語。惟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由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既未排除以書面作為同意方式，且以書面同意方式，亦有留存書面以為查考避免爭議之好處，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
五、查目前系爭公業派下員為原證三（本院卷第27頁）名冊所載共20人，為兩造所不爭執。又原告業經派下員11人之同意選任為管理人，此有員林市公所民國113年8月5日員市民字第1130025943號函覆本院之系爭公業該次選任管理人之選任管理人同意書等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3-102頁）。又出具該選任管理人同意書之證人即派下員劉全山、劉明湖、劉志誠、劉裕賢、劉權龍、劉宜昌、劉登揚、劉雯粧（原名劉宜蓁）、劉于溱、劉江寶於本院113年10月1日審理時到庭亦證述：上開選任管理人同意書確為其等同意簽立所出具，其等明確知悉簽認該同意書之目的係為選任被告為系爭公業管理人，且目前其等亦同意由被告擔任系爭公業管理人等語綦詳（本院卷第169-175頁）。足認本件原告確已依系爭公業規約第7條規定，經派下員過半數之同意選任為系爭公業管理人，原告主張被告未經召集派下員大會方式選任，選任程序違背祭祀公業條例及系爭公業規約而無效等語，自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之主張均無可採。從而原告訴請本院確認被告對於祭祀公業劉高之管理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堯讚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三、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㈠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㈡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提出於第一審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李盈萩　　
 


